
2016年度韶关市曲江区松山街道办事处

部门预算项目情况说明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根据广东省民政厅《关于同意设立韶关市曲江区松山街道办事处的批复》（粤民区〔2012〕30号）精神，设立韶关市曲江区松山街道办事处，为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，正科级。下设东区、西区、北区、红旗区4个居民委员会。

（一）、内设机构
根据上述职责，松山街道办事处设4个内设机构。
1、党政办公室
负责协调办事处各部门有关工作；负责组织、纪检监察、信访、工、青、妇、文秘、财务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工作；负责人民武装工作。
2、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
负责宣传贯彻执行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方针、政策、法规，落实人口和计划生育各项工作任务和指标；负责辖区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。
3、社会事务办公室
负责辖区科教、文卫、民政、体育、环境保护、宗教、残联等工作。
4、综治信访维稳中心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）
负责辖区维护稳定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；协调政法工作；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辖区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。

5、直属事业单位一个：韶关市曲江区松山社区公共服务中心。

（二）、主要职责
1、宣传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法律法规；指导和督促所辖居委会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2、负责辖区党建的有关工作；负责辖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。
3、负责辖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。
4、负责辖区民政、残联、司法、工、青、妇、人民武装、信访、维护稳定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、劳动保障、环境保护等工作。
5、抓好社区服务工作，开展文化、体育、卫生等工作。
6、负责协调办理辖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；协调居民群众与辖区企业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。
7、承办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（三）人员构成情况

松山街道办事处机关行政编制20名，事业编制20名。领导职数7名。党工委5名：其中书记1名，副书记2 名（1名兼任办事处主任，1名兼任纪工委书记）, 委员2名（1名兼任武装部长）；办事处主任1名，副主任2名。松山街道办事处内设机构主任4名。核定后勤服务人员数3名。2016年度政府机关实有人数17人，事业财政补助实有12人，后勤服务人员数4人，劳务工4人，计生专干4人，钟点工3人。

（四）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

     1、严格预算执行，加强预算控制；

2、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，压缩一般性支出；

3、 强化预算管理，提高预算执行效率。
二、专项项目支出预算说明

省市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781035.00元，公用经费180000.00元，车辆经费60000.00元，分区发展专项资金（最低经济保障）100000.00元，四个居委公务费（每个2万）80000.00元，购买社会服务经费135000.00元，计生专干123903.00元，劳务工资102132.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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